天津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技术负责人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市建交委《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的通知》（建质安［2010］431号）文件规定，加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管理，防止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兼职管理不到位，确保预拌混凝土质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预拌混凝土生产资质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包括各种大资质公司下属企业)技术负责人均应按规定进行备案。未进行备案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终止聘用。
第三条  天津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负责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负责人的备案工作。

第四条  办理备案手续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备案登记表 详见（附件）；

（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学历、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预拌混凝土生产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五）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六）聘用单位的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名册、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专用收据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证件原件，经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核验后当即退回。提供的复印件（A4纸）需加盖公章。
第五条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负责人备案基本条件。
（一）具有建材、混凝土、工民建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二）具有中级职称，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质量管理工作三年以上；
（三）未在其它企业兼职其他工作；

（四）未有违法行为记录。

第六条 办理备案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向天津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提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资料。

（二）天津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对备案资料进行核审，若发现备案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审查合格后，由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核发《备案证书》。并在天津建设网、天津建材物流网、天津建材商情期刊上，向社会公布备案人员名单。
（四）经审查不合格的，准许在不超过一个月时间再次提出申请。
第七条  已进行备案的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因变更受聘企业或发生其他较大变化时，应在十日内向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有关事项予以变更。

第八条 已进行备案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负责人，因某种原因不在从事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工作的，应及时到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办理注销备案手续。
第九条 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每年将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负责人备案情况报送建交委建筑业办，做为资质年审依据。
第十条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对《备案证书》进行年审，到期不参加年审的视为自动放弃备案。

第十一条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负责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其备案资格并通报全市，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不得聘用。
1、因产品质量重大问题，出现严重质量事故，造成恶劣影响者；
2、不按规定进行备案者；

3、涂改或伪造备案证书的，将备案证书转让他人使用者；
4、经检查或举报发现在其他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兼职者；
5、拒绝接受天津市有关管理部门监督检查者。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7月15日起实施。
                                  2010年7月2日
附件：天津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负责人备案登记表

                                 备案编号：
天津市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备  案  登  记  表
备案单位（盖章）：                             
 备案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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